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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2� � �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85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 11月 17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

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388 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四楼视频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网络投票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系统)

●股权登记日:2014年 11月 10日

根据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4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现将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日期: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14年 11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14:00

A�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

00。

3、召开地点:� 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388 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四楼视频会议室

4、会议方式:

(1)A�股股东可通过:

①本人亲身出席现场投票;

②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他人出席投票;

③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A�股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A� 股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上述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

(2)网络投票的操作方式请见本通知附件一。

(3)关于股东投票方式选择的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

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议案

1、《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议案》

2、 《关于收购浙江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85%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有关本次

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将不迟于 2014年 11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登。

三、股东大会出席 /列席对象

1、截至 2014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股股东。前

述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四、股东大会出席回复和股东出席登记方法

1、出席回复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亲身或其委任代表)应于 2014 年 11 月 10 日(星期

一)或该日之前,将出席会议的回执以专人递送、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本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股东回执见附件三)。

2、出席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①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

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

②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股票账户

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

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二)、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异地股东(西安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

席登记手续。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24�小时交到本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

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

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登记时间:2014年 11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12:30-14:00

(3)登记地点:�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388 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四楼视频会议室

五、融资融券试点券商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方式的说明

融资融券试点券商(简称券商)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

券业务会员投票系统(简称会员投票系统),按照所征集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

票意见,参加股东大会投票,并可根据投资者对同一议案的不同意见进行分

拆投票。

通过会员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券商,应当及时告知本公司其通过会员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的相关事宜, 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7 日 9:30—15:00,

网址为 wwww.sseinfo.com。

有关融资融券的详细事宜,请相关人员按照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2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执行。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388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710100

联系电话:029-81566863

传真:029-84157265

2、本次股东大会预计不会超过半个工作日,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

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一: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2014年 11月 17日

总提案数:2项议案

一、投票流程

1、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投票股东

７８８０１２

隆基投票

Ａ

股股东

2、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２

本次股东大会第

１－２

项提案

７８８０１２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分项进行投票,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１

《

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收购浙江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８５％

股权的议案

》

２．００

3、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1 月 10 日 A� 股收市后,持有隆基股份的某 A�

股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 ,�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

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０１２

买入

９９．００ １

股

2、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第 1号《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０１２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3、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第 1号《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０１２

买入

１．００ ２

股

4、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第 1号《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０１２

买入

１．００ ３

股

三、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1、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

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

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3、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

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

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4、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发生异常,则本次会议进程按当日通知。

附件二: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

权委托书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先

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2014 年 11 月 17 日在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

路 388 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视频会议室召开的西安隆基硅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

议议案的表决权。

投票代码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议案

》

２

《

关于收购浙江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８５％

股权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附注:

1、请委托人在委派代表前,首先审阅本公司于 2014年 11 月 1 日公告的

股东大会通知。

2、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赞成” 、“弃权” 或“反对” 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如委托人未做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表决。除非委托人在本授权书另有指示,否则除股东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

外,委托人的授权代表亦有权就正式提交股东大会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

票。

3、A�股股东最迟需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 24�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

授权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或其他授权文件送达至本公司,地址

为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388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邮编:710100,方为有效。

4、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5、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三: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

执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投票代码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名称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

）

姓名

持股量

联系人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签章

）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代码:002471� � � � �股票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4-123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及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披露的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及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中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因公司工作人员失误

，

导

致披露的内容有误

。

现更正如下

：

一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更正前

：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

，

２８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０８％ １８８

，

０９３

，

６１２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８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５５％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申 万 菱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信

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３５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９５％ １４

，

９５８

，

３８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

时 节好雨

３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２．７６％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工银 瑞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国

际信托

－

陕国投

·

盛

唐

４３

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１１％ 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国 联 安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华 融 国 际 信

托

－

华 融

·

汇 盈

１７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０６％ １０

，

４６７

，

０００

申 万 菱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国

际信托

－

陕国投

·

盛

唐

４１

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０３％ １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民 生 加 银 基 金

－

民

生 银 行

－

民 生 加 银

鑫牛强化回报

４

号

（

１

期

）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２．００％ １０

，

１２３

，

５２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４％ ７

，

３１９

，

０３２

刘龙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６％ ４

，

３６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４

，

６９３

，

６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４

，

６９３

，

６１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３５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１４

，

９５８

，

３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９５８

，

３８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时节好雨

３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工银瑞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

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４３

号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国联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华融国际信托

－

华融

·

汇盈

１７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１０

，

４６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４６７

，

０００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

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４１

号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民生加银基金

－

民生银行

－

民生加银鑫

牛强化回报

４

号

（

１

期

）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

，

１２３

，

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１２３

，

５２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７

，

３１９

，

０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３１９

，

０３２

刘龙

４

，

３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６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更正后

：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

，

２８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０８％ １８８

，

０９３

，

６１２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８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５５％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申 万 菱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信

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３５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９５％ １４

，

９５８

，

３８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

时 节好雨

３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２．７６％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工银 瑞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国

际信托

－

陕国投

·

盛

唐

４３

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１１％ 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国 联 安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华 融 国 际 信

托

－

华 融

·

汇 盈

１７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０６％ １０

，

４６７

，

０００

申 万 菱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国

际信托

－

陕国投

·

盛

唐

４１

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０３％ １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民 生 加 银 基 金

－

民

生 银 行

－

民 生 加 银

鑫牛强化回报

４

号

（

１

期

）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２．００％ １０

，

１２３

，

５２０

胡广丰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１％ ６

，

１３０

，

０００

刘龙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６％ ４

，

３６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４

，

６９３

，

６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４

，

６９３

，

６１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３５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１４

，

９５８

，

３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９５８

，

３８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时节好雨

３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工银瑞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

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４３

号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国联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华融国际信托

－

华融

·

汇盈

１７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１０

，

４６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４６７

，

０００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

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４１

号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民生加银基金

－

民生银行

－

民生加银鑫

牛强化回报

４

号

（

１

期

）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

，

１２３

，

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１２３

，

５２０

胡广丰

６

，

１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１３０

，

０００

刘龙

４

，

３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６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二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更正前

：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２８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０８％ １８８，０９３，６１２ ２３，４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１８６，９００，００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５５％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申 万 菱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信

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３５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９５％ １４，９５８，３８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

时 节好雨

３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２．７６％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工银 瑞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国

际信托

－

陕国投

·

盛

唐

４３

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１１％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国 联 安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华 融 国 际 信

托

－

华 融

·

汇 盈

１７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０６％ １０，４６７，０００

申 万 菱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国

际信托

－

陕国投

·

盛

唐

４１

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０３％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民 生 加 银 基 金

－

民

生 银 行

－

民 生 加 银

鑫牛强化回报

４

号

（１

期

）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２．００％ １０，１２３，５２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４％ ７，３１９，０３２

刘龙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６％ ４，３６０，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４，６９３，６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４，６９３，６１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３５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１４，９５８，３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９５８，３８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时节好雨

３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工银瑞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

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４３

号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国联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华融国际信托

－

华融

·

汇盈

１７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１０，４６７，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４６７，０００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

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４１

号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民生加银基金

－

民生银行

－

民生加银鑫

牛强化回报

４

号

（１

期

）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１２３，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１２３，５２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７，３１９，０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３１９，０３２

刘龙

４，３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６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更正后

：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２８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０８％ １８８，０９３，６１２ ２３，４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１８６，９００，００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５５％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申 万 菱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信

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３５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９５％ １４，９５８，３８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

时 节好雨

３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２．７６％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工银 瑞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国

际信托

－

陕国投

·

盛

唐

４３

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１１％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国 联 安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华 融 国 际 信

托

－

华 融

·

汇 盈

１７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０６％ １０，４６７，０００

申 万 菱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国

际信托

－

陕国投

·

盛

唐

４１

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０３％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民 生 加 银 基 金

－

民

生 银 行

－

民 生 加 银

鑫牛强化回报

４

号

（１

期

）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２．００％ １０，１２３，５２０

胡广丰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１％ ６，１３０，０００

刘龙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６％ ４，３６０，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４，６９３，６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４，６９３，６１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３５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１４，９５８，３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９５８，３８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时节好雨

３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工银瑞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

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４３

号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国联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华融国际信托

－

华融

·

汇盈

１７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１０，４６７，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４６７，０００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

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４１

号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民生加银基金

－

民生银行

－

民生加银鑫

牛强化回报

４

号

（１

期

）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１２３，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１２３，５２０

胡广丰

６，１３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３０，０００

刘龙

４，３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６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除上述更正外

，

其他内容不变

。

公司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

公司以后将进一步加强信

息披露工作

。

更正后的公司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登载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以及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特此公告

。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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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杨飞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志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徐霄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５，９８７，４１４，９７７．２４ ５，２３１，４６７，２７５．９０ １４．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６１９，１６２，５３３．９３ １，５８８，３７１，０１２．７１ １．９４％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２２２，２３９，００７．４８ ８．６４％ ３，４３７，０８７，２５０．９２ １８．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２，０１３，７１７．８３ －５３．０７％ ８１，５１１，５２１．２２ －３２．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２０２，４８２．３３ －５８．８６％ ７１，２１４，３７６．８０ －２６．２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４０１，０１５，１５６．５５ －７８６．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５５．５６％ ０．１６ －３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５５．５６％ ０．１６ －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７％ －１．７１％ ５．０６％ －２．９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２０９，１０８．３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６，１２１，８９５．００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７，４５７，２１３．３８

被收购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原股

东补偿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２６，２２１．１８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３３１，３８９．１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８８５，９０４．３５

合计

１０，２９７，１４４．４２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２８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０８％ １８８，０９３，６１２ ２３，４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１８６，９００，００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５５％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申 万 菱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信

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３５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９５％ １４，９５８，３８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

时 节好雨

３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２．７６％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工银 瑞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国

际信托

－

陕国投

·

盛

唐

４３

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１１％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国 联 安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华 融 国 际 信

托

－

华 融

·

汇 盈

１７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０６％ １０，４６７，０００

申 万 菱 信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

－

陕 西 省 国

际信托

－

陕国投

·

盛

唐

４１

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０３％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民 生 加 银 基 金

－

民

生 银 行

－

民 生 加 银

鑫牛强化回报

４

号

（１

期

）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２．００％ １０，１２３，５２０

胡广丰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１％ ６，１３０，０００

刘龙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６％ ４，３６０，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４，６９３，６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４，６９３，６１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３５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１４，９５８，３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９５８，３８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时节好雨

３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工银瑞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

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４３

号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国联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华融国际信托

－

华融

·

汇盈

１７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１０，４６７，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４６７，０００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

信托

－

陕国投

·

盛唐

４１

号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民生加银基金

－

民生银行

－

民生加银鑫

牛强化回报

４

号

（１

期

）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１２３，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１２３，５２０

胡广丰

６，１３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３０，０００

刘龙

４，３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６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备注

应收票据

１４０，５４２，７４０．４３ ２３９，７７４，３３３．４２ －９９，２３１，５９２．９９ －４１．３９％

注

１

其他应收款

１３６，３０８，５９１．６８ ８３，２６６，０１２．８０ ５３，０４２，５７８．８８ ６３．７０％

注

２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３，３６３，０７１．３８ ６，６０２，４２０．８５ ６，７６０，６５０．５３ １０２．４０％

注

３

应付利息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８３，１５５．５６ －１，１８３，１５５．５６ －６２．８３％

注

４

其他应付款

９９，７３０，８４０．２６ １５２，２６１，８０３．０１ －５２，５３０，９６２．７５ －３４．５０％

注

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注

６

长期借款

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注

７

应付债券

３９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注

８

２．

利润表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备注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９，５８３，９５８．１１ －１６，３６１，２１１．８３ ４５，９４５，１６９．９４ ２８０．８２％

注

９

营业外收入

１５，２２４，３７５．７０ ３１，４５５，２４４．４１ －１６，２３０，８６８．７１ －５１．６０％

注

１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９，２７０．００ －３２，２４５．００ ４１，５１５．００ １２８．７５％

注

１１

投资收益

４０８，９８５．１０ ２８７，７０３．０１ １２１，２８２．０９ ４２．１６％

注

１２

３．

现金流量表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备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０１，０１５，１５６．５５ ５８，３８６，６７６．６５ －４５９，４０１，８３３．２０ －７８６．８３％

注

１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３２５，９３２．１６ －１２８，１５９，５４８．６１ ７７，８３３，６１６．４５ ６０．７３％

注

１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４，７９４，４８３．３５ －３１９，７９６，５３９．０８ ７３４，５９１，０２２．４３ ２２９．７１％

注

１５

注

１

：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９９

，

２３１

，

５９２．９９

元

，

下降比例为

４１．３９％

，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应收账款

用票据结算减少

。

注

２

：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５３

，

０４２

，

５７８．８８

元

，

增加比例为

６３．７０％

，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支付的

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增加

。

注

３

：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６

，

７６０

，

６５０．５３

元

，

增加比例为

１０２．４０％

，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装修

费用

、

绿化费用电力增容增加

。

注

４

：

应付利息的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１

，

１８３

，

１５５．５６

元

，

下降比例为

６２．８３％

，

是因为报告期内一次性还本付

息的短期借款减少

。

注

５

：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５２

，

５３０

，

９６２．７５

元

，

下降比例为

３４．５０％

，

是因为报告期内往来款的减

少

。

注

６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是因为报告期末母公司变频项目长

期借款中有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到期

。

注

７

：

长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增加比例为

８００．００％

，

主要系母公司变频项目长期

借款增加及子公司宜兴市中超利用紫砂陶有限公司质押保证长期借款增加

。

注

８

：

应付债券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３９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是因为报告期内新发行债券

３９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注

９

：

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５

，

９４５

，

１６９．９４

元

，

增加比例为

２８０．８２％

，

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

会计估计变更

，

账龄在

６

个月以内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由原来的

５％

调整为

０．５％

。

注

１０

：

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１

，

５１５．００

元

，

增加比例为

１２８．７５％

，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

黄金价格有所上涨

。

注

１１

：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１

，

２８２

，

０９

元

，

增加比例为

４２．１６％

，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投资收

益率有所增加

。

注

１２

：

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６

，

２３０

，

８６８．７１

元

，

下降比例为

５１．６０％

，

主要是因为政府补助及

收购的三家子公司原股东未完成业绩承诺支付的补偿款的减少

。

注

１３

：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５９

，

４０１

，

８３３．２０

元

，

减少比例为

７８６．８３％

，

主

要是因为报告期内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７４

，

９２６

，

４８４．９５

元

，

而报告期内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３７７

，

４９４

，

６０８．５９

元

。

注

１４

：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７

，

８３３

，

６１６．４５

元

，

增加比例为

６０．７３％

，

主要

是因为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６０

，

６８７

，

０９９．０４

元

。

注

１５

：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３４

，

５９１

，

０２２．４３

元

，

增加比例为

２２９．７１％

，

主

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发行债券收到现金

３９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偿还债务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３５８

，

７６５

，

５８７．８７

元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４

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

详情请见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ｆｉｎａｌｐａｇｅ ／

２０１４－０８－０７ ／ １２００１０４１２７．ＰＤ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４

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ｆｉｎａｌｐａｇｅ ／ ２０１４－

０８－０７ ／ １２００１０４１２７．ＰＤＦ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长杨飞

，

原副董事长

、

原副总经理杨俊

，

原董事

、

原总

经理陈友福

，

董事

、

副总经理吴

鸣良

，

原副董事长

、

原董事会秘

书

、

原财务总监陈剑平

，

监事会

主席盛海良

，

原监事会副主席

陈鸫

，

营销总监

、

原监事蒋建

良

，

原监事王雪琴

，

原副总经理

刘志君

，

总经理张乃明

，

总工程

师王彩霞

本人将及时向中超电缆

申报本人持有的江苏中

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公

司控股股东

，

以下简称

‘

中超集团

’）

股权及其变

动情况

，

在中超电缆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权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中超集

团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

；

本人自中超电缆离

任后半年内

，

不转让持有

的中超集团股权

；

本人自

中超电缆离任半年后的

一年内转让的股权占所

持有中超集团的股权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公司董事俞雷

，

监事蒋丽隽

本人将及时向中超电缆

申报本人持有的宜兴市

康乐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

公司股东

，

以下简称

‘

康

乐机械

’）

股权及其变动

情况

，

在中超电缆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康乐机械

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

本人自中超电缆离任

后半年内

，

不转让持有的

康乐机械股权

；

本人自中

超电缆离任半年后的一

年内转让的股权占所持

有康乐机械的股权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控股股东中超集团

在本公司作为中超电缆

控股股东期间

，

本公司不

会

，

且将促使本公司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

以

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

提供生产场地

、

水

、

电或

其他资源

、

资金

、

技术

、

设

备

、

销售渠道

、

资讯

、

宣

传

）

支持直接或间接对中

超电缆的生产经营构成

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

。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控股股东中超集团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的股票自新增股份

上 市 之 日起 锁 定

３６

个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０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

严格履行

董事长杨飞

，

总经理张乃明

，

原

副总经理杨俊

，

副总经理吴鸣

良

、

霍振平

、

赵汉军

、

肖誉

，

总工

程师王彩霞

，

原董事会秘书

、

原

财务总监周燕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起

五个月内

，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合

计增持不少于

１８０

万股

，

占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的

０．８７％，

且公司董事长及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购

买的公司股票自购买结

束之日起锁定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严格履行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在保证持续

、

稳定经

营并注重投资者回报的

基础上

，

未来三年计划每

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

３０％，

具体

分配方案仍需以当年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准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严格履行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承诺按照本期债券

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

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

息及兑付债券本金

，

如果

本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

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

未及时兑付本金

，

对于逾

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

，

公

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

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

付逾期利息

，

逾期利率为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

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４

日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无

四

、

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４０．００％

至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

元

）

９，９００．５

至

１８，１５０．９１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６，５００．８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将有一定的增加

；（２）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

的增加

；（３）

取得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

六

、

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会计准则

，

其中部分准则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

。

采用这些新

颁布或修订的具体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

１

、

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的通知

》

要求

，

公司将持有的不具有控

制

、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

，

并进行追溯调整

。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

调整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公司对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权投资

５，４２５，２００．００ －５，４２５，２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４２５，２００．００ －５，４２５，２００．００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２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

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的相关情

况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

、

财务报表列报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允价值计量

、

合营

安排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及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

算与披露

。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

、

现金流量金额产

生影响

，

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

法定代表人签字:杨飞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4-125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科耐特电缆附件股份有限公

司和南京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获批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

，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科耐特电缆附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科耐特

”）

和控股子公司南京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超新材

”）

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

《

关于同意科耐特电缆附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

》（

股转系

统函

【

２０１４

】

１６７５

号

）

和

《

关于同意南京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

》

（

股转系统函

【

２０１４

】

１６７６

号

）。

同意科耐特股票

、

中超新材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

目前科耐特

、

中超新材正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挂牌手续

。

截至目前

，

公司持有科耐特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其总股本的

６０％

；

持有中超新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其总股本的

８０％

。

科耐特和中超新材的具体挂牌时间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确定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

及时履行与科耐特及中超新材挂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